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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1年12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提交了2021年12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1年12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提交的2021年12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4,053.64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996.64万元，销售费用777.00万元，管理费用820.00万元，财务费用260.00万元，开发贷还本1,000.00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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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2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996.64

	 销售费用 
	777.00

	 管理费用 
	820.00

	 财务费用 
	260.00

	本月到期商票
	0.00

	开发贷还本
	1,000.00

	不可预见费
	200.00

	分配资金
	0.00

	 资金流出小计 
	4,053.64


2、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12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996.64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2020年7月9日用印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由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52.04万元。付款节点为：预付开办费用10%；月进度款分三部分，基本监理费（开工接受监理的相应各栋号建筑面积*监理费单方报价/（各栋号房建合同工期月份+2个月）*70%*（1-20%监理考核金））、监理考核金、监理人员个人监理考核金；竣工结算至总金额的97%；验收合格满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预留的3%。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1.79万元，项目公司已核定产值37.15万元，计划在12月份支付核定产值的70%，即26.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
（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12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梯设备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为507.30万元，对方单位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约定合同签订后需方将合理安排设备进场计划并通知乙方生产，收到乙方保函后需支付所排产电梯设备款20%给乙方；乙方于《电梯生产安排通知》指定交货日前35天开具该批次设备总价35%“见索即付”银行保函，正茂方于收到保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批次设备总价的35%；排产货物全部到工地并经需方验收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设备总价的25%；乙方取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电梯证明等相关文件移交给需方10个工作日内，需方与乙方结清该批次设备余款。截至目前已收到部分货物，已核定产值405.84万元，合同已支付279.01万元，本次计划在12月份支付合同价款40.58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15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大区幕墙工程》，对方单位名称中建远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为588.62万元，付款节点为：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量-甲供材料]*70%-当前应扣费用；工程全部完工，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款的3%作为质保金。本次核定应付款188.77万元，已支付15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38.77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4）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11日签约《正茂望山筑项目栏杆施工及供货合同》，对方单位名称：杭州浩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413.22万元，付款节点：非玻璃栏杆单栋栏杆成品进场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栋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70%；玻璃栏杆单栋栏杆外框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幢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30%；单栋栏杆玻璃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幢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70%；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本工程所依附房建总承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完成工程内业竣工资料，经发包人办理完成工程结算手续之日起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合同已支付0.00万元，截至目前1#、11#楼玻璃栏杆已施工完成，本次核定应付款235.93万元，已支付10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70.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5）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11日签约《正茂望山筑项目防水工程供货及施工承包合同》，对方单位名称：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72.89万元，付款节点：本合同无预付款；乙方将当月付款申请主送需方，经甲方、监理等各方校核实际已完工工程量后，甲方将在30个日历天内支付已完工程产值的75%；防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个日历天内，付至已完工程产值的90%；防水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结算手续办理完成后 30 个日历天内，付至结算价款 的 100%。本次核定应付款458.20万元，已支付343.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65.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6）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10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防火门及防火窗供货安装工程》，合同总金额为316.20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建省金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门框安装款：单体门框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30%；门扇安装款：单体门扇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70%；验收款：本工程通过最终的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并且交付给发包人甲方后付款至合同总价的80%；结算款：发包人甲方、承包人乙方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发包人甲方在28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乙方支付至结算款的 97%;保修款：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保修金。本次核定应付款81.00万元，已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50.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铝合金门窗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75.66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州百佳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施工完毕并经甲方验收通过，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工程结算完毕，支付至结算款的97%，乙方向甲方提供100%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结算总价的3%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本次核定应付款296.61万元，已支付196.61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100.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464.93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州百佳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 80 ]％（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本次核定应付款163.88万元，已支付113.88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50.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9）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城市展厅精装修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9.00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建嘉立信建设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按合同取费标准）]×[ 70 ]%—当期应扣费用月进度累计支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70%。工程全部完工，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该工程已完工，本次核定应付款84.15万元，已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84.1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0）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消防与通风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068.04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建文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按合同取费标准）]×[ 70 ]%—当期应扣费用月进度累计支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70%。工程全部完工，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本次核定产值144.67万元，已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101.27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1）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20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146.18万元，对方单位名称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按月进度每月支付一次，付至经甲方审核的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本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按甲方要求套数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并与上部施工单位完成桩基交接工作后，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验收结算款：本工程结算完毕（结算结果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工程总造价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质保金。本次核定应付款465.01万元，已支付434.01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31.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外墙涂料工程供货及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677.81万元，对方单位名称德爱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涂料施工工程款按每月已完产值的50%付款；单体完工（指大面施工完毕，不包括非施工单位原因导致无法施工的局部工作面，如塔吊、施工电梯未拆除等情况）确认后付至已完产值的80%；单体涂料施工项目验收合格后付至已完产值的90%；结算完成后付至结算款的97%，剩余3%作为质保金。本次核定产值300.00万元，已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核定产值的50%，即150.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16日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线电缆采购工程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66.80万元，对方单位名称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组织入库，甲乙双方办理完到货确认手续后30日历天内甲方支付到货货物总价的100%。本次核定产值132.00万元，已支付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12月份支付核定产值的100%，即132.0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14） 预计支付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梯设备安装合同》工程款57.8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实际支付时，我司会按合同条款严格审核后执行。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12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1年12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777.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80.00万元，销售佣金60.00，职工福利费20.00万元，企划费用217.00万元，渠道费用40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12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82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20.00万元，水电费15.00万元，招待费用及其他85.00万元。
2、 提取管理费用700.00万元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4月30日签订的《企业管理服务合同》、《项目开发服务协议》，对方单位名称：正荣（福州）职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祺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付款方式均为：按照销售总额的0.75%计算管理费，每季度计提一次管理费，每次可提取的管理费额=项目累计总签约额×0.75% -乙方已提取管理费。截至目前销售总额为260,309.19万元，已各提取管理费1,438.43万元，可提取管理费最高金额=（260,309.19*0.75%-1,438.43）*2=1,027.78万元，本次计划在12月份支付第二笔管理费700.00万元（小于最高限额），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12月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应付开发贷利息，金额26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1年11月30日，项目公司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利率4.75%，开发贷利息按月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开发贷还本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12月还本开发贷1,00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1日收到开发贷54,500.00万元，2021年6月22日还本110.00万元，2021年6月29日收到开发贷12,300.00万元，2021年8月23日还本1,000.00万元，2021年10月28日还本2,000.00万元，2021年11月23日还本1,000.00万元。截至2021年11月30日，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份开发贷还本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已申请通过TCMP相关决策），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六）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12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2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12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12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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